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68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徐增壽文教基金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紹堉  

訴訟代理人  鄭小康律師

被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被      告  黃成斐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後，數度變更對被告請求金額（見本院卷二第57、

131-132頁），被告雖均表示不同意（見本院卷二第66、234

頁），然核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並擴張聲明，依照民事訴訟

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之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

明。

二、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銘僑」，有經

濟部函文、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

第343-348頁），並經其具狀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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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頁），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經教育部許可成立之教育基金會，被

告黃成斐任職於被告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渣打銀行，下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姓名）擔任經理。原告與

渣打銀行於民國109年2月26日簽訂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

有價證券信託契約（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由黃成斐與原告

法定代理人王紹堉接洽，處理投資事宜，然黃成斐忽視原告

身為教育基金會之本質及王紹堉已近百歲高齡，違反財團法

人法第19條第3項第6款、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本於安全可靠

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下稱投

資項目規定）第2條第1項、相關金融法令及渣打銀行所定與

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約定，未確實辦理KYC（Know your c

ustomer）流程及投資適合度評估，且分析投資適合度過程

草率，逕將原告投資適合度評估為「最高風險等級」，亦未

充分履行風險揭露，利用與客戶間專業知識落差及信任，進

而建議原告投資本不得投資如附表所示之9檔基金（下合稱

系爭基金），並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而進行系爭基金

買賣交易，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前開管理不當致原告

投資不得投資之標的，且不得已提前贖回而虧損，因此受有

新臺幣（下同）3,931萬6,386元之損害。因黃成斐執行職務

不法侵害原告，渣打銀行除應連帶負僱用人責任外，其對於

債之履行顯有過失，亦故意對原告造成損害，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220條、第224條、第227條第2

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先為一部請

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並命渣打銀行

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賠

償原告2,106萬8,915元或如附表「原幣總損益」欄位之金

額，並自112年3月29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㈡渣打銀行應賠償原告1,000萬元，並自渣打銀

行收受民事追加暨陳報五狀繕本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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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信託契約之投資基金係以外幣為之，贖回迄

今既未換匯，本件不得以新臺幣作為請求標的，亦不得以贖

回日之匯率計算損害金額；又相關法令並未要求注意義務及

於教育部對於轄下財團法人投資標的之限制，故被告未違反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況本件投資人為法人，而非自然人，

無須適用關於高齡客戶之相關規定；另王紹堉及訴外人即原

告執行秘書沈瑞瑾並非毫無財務投資經驗之人，黃成斐事先

已向該二人說明系爭基金之屬性與風險，經渠等指示及確認

交易，並按月寄發月結單供審閱，嗣後復在原告同意下贖回

系爭基金；再者，系爭基金交易均有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

所載簽章樣式，而法人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可用於提款等

往來交易，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則用於信託投資商品等交

易，不能用於提款；縱令確有損害，原告本有應遵守財團法

人法第19條規定之義務，亦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1頁）：　　

　㈠原告為經教育部許可成立之教育基金會，黃成斐於渣打銀行

擔任經理。原告與渣打銀行於109年2月26日簽訂系爭信託契

約，並授權王紹堉、沈瑞瑾代表原告進行交易（本院卷一第

27-86、101-110頁）。

　㈡渣打銀行於109年3月12日、110年3月9日、111年3月2日對原

告完成投資適合度分析，評估為「4-成長型」（本院卷一第

283-289頁）。

　㈢王紹堉、沈瑞瑾分別簽署系爭基金之「申購交易指示書」、

「財富管理投資商品大額交易確認書」（本院卷一第305-46

8頁）。

　㈣沈瑞瑾於111年11月3日向渣打銀行辦理系爭基金贖回交易

（本院卷一第473-506頁）。

四、原告不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

　㈠被告不負侵權行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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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主張因黃成斐忽視原告本質及王紹堉高齡，未確實辦理

KYC及投資適合度評估，分析過程草率，亦未充分揭露風

險，竟建議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並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

式進行前開交易，而有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

9條、第10條、信託法第22條、信託業法第22條、金融服務

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下稱金融服務

業辦法）第2條、第4條第3項、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

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下稱信託業管理辦法）

第22條第1項第2、3款、信託業建立非專業投資人商品適合

度規章應遵循事項（下稱信託業遵循事項）第2條第3項第

2、3款、第3條、銀行業公平對待高齡客戶自律規範（下稱

高齡客戶自律規範）第8條第1項第2、3款、金融服務業提供

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下稱

揭露風險辦法）第3、5條，而有民法第184條第2項侵權行

為，渣打銀行亦應依同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負損害

賠償責任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4-235、311-214頁），惟

查：

　⒈原告與渣打銀行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並授權由王紹堉、沈瑞

瑾代表進行交易，渣打銀行已對原告進行投資適合度分析，

嗣後原告申購系爭基金，迄111年11月3日辦理贖回交易等

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如上，並有開戶總約定書、法人戶交易

指示授權書、投資適合度分析、系爭基金交易資料（含信託

資金交易指示書、投資商品大額交易確認、買回同意書）等

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7-86、101-110、283-289、305

-468、473-506頁），自堪信為真實。

　⒉原告雖主張黃成斐忽略其本質及王紹堉高齡，而錯誤評估投

資適合度，且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無法確認員工姓名及編

號，足見評估過程草率云云，然查，原告乃授權王紹堉、沈

瑞瑾辦理渣打銀行法人帳戶之一切事項，包含信託投資商

品、超值外幣結構型帳戶/70％超值外幣結構型帳戶、結構

型商品、有價證券交易等，有申請書、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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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4、273-274頁），是以，該二

人係以被授權人身分填寫投資適合度分析，足見契約當事人

為原告財團法人，而非自然人，縱令王紹堉、沈瑞瑾於締約

之際已有相當年歲（見本院卷一第179-180頁），仍不受前

開高齡客戶自律規範、信託業遵循事項所規範，此觀諸渠等

所填載之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見本院卷一第283-289

頁），均已聲明被授權人係依照企業契約實際狀況自行填

寫，未受任何第三人影響一節，至為灼然。其次，依投資適

合度分析問卷導言可知，目的僅在於透過分析企業投資標

的、經驗、財務狀況及對風險之態度等資訊，協助其了解投

資適合度，藉此決定後續投資方向而已，並非適法與否之審

核。而細繹王紹堉、沈瑞瑾四度填具之內容，皆表明原告當

前財務狀況為2,000萬元至3,000萬元，具有外匯、衍生性金

融商品、固定收益型商品、基金、股票、選擇權或槓桿交易

帳戶等相關知識及投資經驗，對商品風險識別能力較高，且

勾選投資目標為「成長型」，目標為能有高等投資報酬率，

願意接受15％至20％投資損失，並聲明為了追求長期投資報

酬極大化的可能性，願意接受大幅度投資價值損失等情，則

被告依原告自述之金融知識、過往經驗、財產狀況及風險承

受能力，並根據其需求分析，進而評估原告之投資適合度為

「4-成長型」，可購買風險等級「1-基本型」、「2-保守

型」、「3-穩健型」、「4-成長型」之金融商品，堪認已依

據合理基礎判斷適合度，並非濫行提供金融商品或錯誤進行

評估，自不能謂其未善盡了解原告之責或欠缺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亦不得認有違反前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信託

法、信託業法、金融服務業辦法、信託業管理辦法、信託業

遵循事項、高齡客戶自律規範、揭露風險辦法等法令規定。

至於原告雖指摘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上無法辨識部分承辦人

員姓名，渣打銀行亦未能提供員編號碼云云（見本院卷二第

389頁），然並未否認該等問卷形式上真正，且前述瑕疵亦

顯不影響投資適合度之判斷，自無從據此形成對其有利之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證。

　⒊原告另主張黃成斐並未考量其為公益性質之財團法人，應遵

守財團法人法第19條第3項第6款及投資項目規定第2條第1項

規定，卻未充分揭露風險，仍推薦不符合前開規定之系爭基

金云云，惟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之目的係協助金融消費者了

解投資交易之適合度，而非審查適法性，業如前述。何況，

被告雖不否認黃成斐曾向王紹堉、沈瑞瑾說明可投資基金之

內容及投資規劃（見本院卷二第211頁），然系爭信託契約

Ⅱ第貳點第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5條第6項、第參

點第4條第1項、第3項第1款分別約定：「受託人就本信託財

產不具運用決定權，該決定運用權屬於委託人所有。受託人

係依據委託人之運用指示，以受託人名義代委託人與交易相

對人進行投資交易」、「委託人不得為違反法令之運用指

示，除委託人之指示違法或不當外，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及

委託人之運用指示管理及處分本信託財產」、「如受託人認

為委託人之指示有不明確或有違法令之情事或有違相關特定

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作業規則者，受託人得拒

絕執行委託人所為之指示，受託人將該未予執行之情事儘速

通知委託人」、「基金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委託人應

瞭解並承擔交易可能產生之損益，且最大可能損失達原始投

資金額」、「基金交易應考量之風險如下：⑴投資標的及投

資地區可能產生之風險：市場（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匯

率、股價、指數或其他標的資產之價格波動）風險、流動性

風險、信用風險、產業景氣循環變動、證券相關商品交易、

法令、貨幣等風險」（見本院卷一第50、53頁），此外，原

告進行系爭基金交易時亦清楚聲明已詳閱系爭信託契約之風

險預告及揭露事項，並表明：「本投資完全是根據我/我們

自行判斷」等語，有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在卷可佐（見本院

卷一第305、321、337、351、369、387、417、434、453

頁），準此，縱令黃成斐有推薦系爭基金之行為，原告仍在

知情投資風險之前提下，本於自由意志及自身需求決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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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購，渣打銀行亦悉依原告所為之運用指示辦理申購事宜，

至於原告則負有應為適法指示之義務，包含自行確認系爭基

金是否符合其法人屬性之投資項目，而非將該義務以KYC為

由轉嫁予被告，此觀諸依照前開約定，渣打銀行「得」拒絕

違法指示一事，足見系爭信託契約並未課與渣打銀行審核系

爭基金交易適法性之義務，即可明瞭，自難謂被告有未充分

揭露風險或導致原告誤信之情事，亦無從認定其有違反前開

金融法令。　　

　⒋原告又以黃成斐早已知悉原告投資標的受有法令限制，卻仍

違法進行投資服務，顯然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

並提出渣打銀行112年5月24日函文佐證（見本院卷一第113-

115頁），然遭被告所否認，參以前開函文提及：「因教育

部先前對於基金會之投資標的，只告知法規規範可投資國內

固定收益型基金，對於固定收益之認定，依過去經驗，多為

固定配息。而遲至111年，教育部才告知固定收益之判定，

須以投信投顧公會之特別幾項代號來認定，實已經過三年才

行糾正」等語，然縱依前開內容，至多僅可證明原告投資標

的受有法令限制，仍無法得出早於原告申購系爭基金時，被

告已明知違法卻仍進行投資交易之結論。何況，原告本應就

信託財產之運用為適法指示，渣打銀行不負有審核交易合法

與否之義務，均詳述如前，則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

理人之責，洵非可採。

　⒌至於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而進行系爭基

金買賣交易云云，茲查，比對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見本院

卷一第305-306、321-322、337-338、351-352、369-370、3

87-388、417-418、433-437、453-454、473-475頁），其上

委託人兼受益人欄位處均蓋有原告大印及王紹堉小章，核與

開戶申請時印鑑、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所載之印文（見本

院卷一第274頁、卷二第206頁），相符一致，並經渣打銀行

核對蓋有「確認本人無誤」等語，則渣打銀行依其指示申購

及買回系爭基金，自屬合法無誤。原告雖以部分文件僅有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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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瑾簽名未具原告用印（見本院卷二第392頁），然原告曾

於109年1月19日簽立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見本院卷一第

273-274頁），已授權沈瑞謹從事各項交易，授權簽章樣式

包含印文、簽名，貳式憑壹式有效，嗣後原告雖於109年2月

2日申請開戶簽章樣式，並表明先前在渣打銀行使用於各存

款及信託帳戶之整合印鑑或原留印鑑作廢（見本院卷二第20

6-207頁），然係指「印鑑」作廢，而非簽名，且仍指名授

權予沈瑞瑾（見本院卷一第154頁），則其以被授權人身分

及約定之簽章方式簽具相關文件，實難認有何違反渣打銀行

內部與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之約定。更遑論沈瑞瑾既擔任

原告執行秘書，並被全權授予進行相關交易之權限，原告焉

能諉為不知此情，卻於遭受虧損時以欠缺法人印文為由，事

後爭執系爭基金買賣不符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進而主張

交易過程違法云云，自非有理。

　⒍是以，綜合前開說明及判斷，原告固主張黃成斐違反前開保

護他人之法令、渣打銀行與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約定而應

負賠償責任，然均不能舉證以實其說，亦無法使法院形成對

其有利之心證，則其依照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自不能准許。至

原告主張渣打銀行無正當理由未提出其他兩家教育基金會之

投資適合度評估，高度懷疑渣打銀行係建議渠等投資標的以

安全可靠為原則，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認定前開

主張為真實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90頁），惟渣打銀行已敘

明該部分涉及第三人隱私資料，且各基金會財產及負債狀況

不同，無法相互比較（見本院卷二第122頁），尚難謂其未

提出資料一事欠缺正當理由，自與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

規定未合，而無適用之餘地，併予敘明。

　㈡渣打銀行不負不完全給付責任

　　原告復以相同事實主張因黃成斐履行債務有故意過失，渣打

銀行應就其履行輔助人負同一責任，而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

規定向渣打銀行請求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見本院卷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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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頁），然侵權行為及不完全給付均以債務人可歸責為前

提，惟原告所指稱黃成斐無視原告本質及王紹堉高齡，並未

確實辦理投資適合度評估，亦未能充分揭露風險而建議投資

系爭基金，以及違反簽章樣式進行交易等節，均不能成立，

亦無從認定被告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業如前述，此

外，原告並未舉證其他可歸責於渣打銀行之事由，則其請求

命渣打銀行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之責任，亦難認有據。

五、原告不得請求渣打銀行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本息

　㈠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

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

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

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渣打銀行違反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而

依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酌定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

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98-399頁），惟被告業已妥適辦理投

資適合度評估，並告知可能虧蝕本息之投資風險，原告仍自

行決定進行交易，且簽章樣式亦屬相符，自難認被告欠缺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或未充分揭露風險，尚不能謂有違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規

定，其既未違反前開規定，則與該法第11條之3第1項構成要

件不符，故原告請求酌定懲罰性賠償一節，乃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照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

220條、第224條、第227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

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並

命渣打銀行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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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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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68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徐增壽文教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王紹堉  
訴訟代理人  鄭小康律師
被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被      告  黃成斐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後，數度變更對被告請求金額（見本院卷二第57、131-132頁），被告雖均表示不同意（見本院卷二第66、234頁），然核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並擴張聲明，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之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銘僑」，有經濟部函文、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43-348頁），並經其具狀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39-340頁），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經教育部許可成立之教育基金會，被告黃成斐任職於被告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渣打銀行，下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姓名）擔任經理。原告與渣打銀行於民國109年2月26日簽訂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信託契約（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由黃成斐與原告法定代理人王紹堉接洽，處理投資事宜，然黃成斐忽視原告身為教育基金會之本質及王紹堉已近百歲高齡，違反財團法人法第19條第3項第6款、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下稱投資項目規定）第2條第1項、相關金融法令及渣打銀行所定與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約定，未確實辦理KYC（Know your customer）流程及投資適合度評估，且分析投資適合度過程草率，逕將原告投資適合度評估為「最高風險等級」，亦未充分履行風險揭露，利用與客戶間專業知識落差及信任，進而建議原告投資本不得投資如附表所示之9檔基金（下合稱系爭基金），並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而進行系爭基金買賣交易，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前開管理不當致原告投資不得投資之標的，且不得已提前贖回而虧損，因此受有新臺幣（下同）3,931萬6,386元之損害。因黃成斐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渣打銀行除應連帶負僱用人責任外，其對於債之履行顯有過失，亦故意對原告造成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220條、第224條、第227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先為一部請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並命渣打銀行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2,106萬8,915元或如附表「原幣總損益」欄位之金額，並自112年3月29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渣打銀行應賠償原告1,000萬元，並自渣打銀行收受民事追加暨陳報五狀繕本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信託契約之投資基金係以外幣為之，贖回迄今既未換匯，本件不得以新臺幣作為請求標的，亦不得以贖回日之匯率計算損害金額；又相關法令並未要求注意義務及於教育部對於轄下財團法人投資標的之限制，故被告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況本件投資人為法人，而非自然人，無須適用關於高齡客戶之相關規定；另王紹堉及訴外人即原告執行秘書沈瑞瑾並非毫無財務投資經驗之人，黃成斐事先已向該二人說明系爭基金之屬性與風險，經渠等指示及確認交易，並按月寄發月結單供審閱，嗣後復在原告同意下贖回系爭基金；再者，系爭基金交易均有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所載簽章樣式，而法人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可用於提款等往來交易，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則用於信託投資商品等交易，不能用於提款；縱令確有損害，原告本有應遵守財團法人法第19條規定之義務，亦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1頁）：　　
　㈠原告為經教育部許可成立之教育基金會，黃成斐於渣打銀行擔任經理。原告與渣打銀行於109年2月26日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並授權王紹堉、沈瑞瑾代表原告進行交易（本院卷一第27-86、101-110頁）。
　㈡渣打銀行於109年3月12日、110年3月9日、111年3月2日對原告完成投資適合度分析，評估為「4-成長型」（本院卷一第283-289頁）。
　㈢王紹堉、沈瑞瑾分別簽署系爭基金之「申購交易指示書」、「財富管理投資商品大額交易確認書」（本院卷一第305-468頁）。
　㈣沈瑞瑾於111年11月3日向渣打銀行辦理系爭基金贖回交易（本院卷一第473-506頁）。
四、原告不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
　㈠被告不負侵權行為責任
　　原告主張因黃成斐忽視原告本質及王紹堉高齡，未確實辦理KYC及投資適合度評估，分析過程草率，亦未充分揭露風險，竟建議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並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進行前開交易，而有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條、第10條、信託法第22條、信託業法第22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下稱金融服務業辦法）第2條、第4條第3項、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下稱信託業管理辦法）第22條第1項第2、3款、信託業建立非專業投資人商品適合度規章應遵循事項（下稱信託業遵循事項）第2條第3項第2、3款、第3條、銀行業公平對待高齡客戶自律規範（下稱高齡客戶自律規範）第8條第1項第2、3款、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下稱揭露風險辦法）第3、5條，而有民法第184條第2項侵權行為，渣打銀行亦應依同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4-235、311-214頁），惟查：
　⒈原告與渣打銀行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並授權由王紹堉、沈瑞瑾代表進行交易，渣打銀行已對原告進行投資適合度分析，嗣後原告申購系爭基金，迄111年11月3日辦理贖回交易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如上，並有開戶總約定書、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投資適合度分析、系爭基金交易資料（含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投資商品大額交易確認、買回同意書）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7-86、101-110、283-289、305-468、473-506頁），自堪信為真實。
　⒉原告雖主張黃成斐忽略其本質及王紹堉高齡，而錯誤評估投資適合度，且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無法確認員工姓名及編號，足見評估過程草率云云，然查，原告乃授權王紹堉、沈瑞瑾辦理渣打銀行法人帳戶之一切事項，包含信託投資商品、超值外幣結構型帳戶/70％超值外幣結構型帳戶、結構型商品、有價證券交易等，有申請書、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4、273-274頁），是以，該二人係以被授權人身分填寫投資適合度分析，足見契約當事人為原告財團法人，而非自然人，縱令王紹堉、沈瑞瑾於締約之際已有相當年歲（見本院卷一第179-180頁），仍不受前開高齡客戶自律規範、信託業遵循事項所規範，此觀諸渠等所填載之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見本院卷一第283-289頁），均已聲明被授權人係依照企業契約實際狀況自行填寫，未受任何第三人影響一節，至為灼然。其次，依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導言可知，目的僅在於透過分析企業投資標的、經驗、財務狀況及對風險之態度等資訊，協助其了解投資適合度，藉此決定後續投資方向而已，並非適法與否之審核。而細繹王紹堉、沈瑞瑾四度填具之內容，皆表明原告當前財務狀況為2,000萬元至3,000萬元，具有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固定收益型商品、基金、股票、選擇權或槓桿交易帳戶等相關知識及投資經驗，對商品風險識別能力較高，且勾選投資目標為「成長型」，目標為能有高等投資報酬率，願意接受15％至20％投資損失，並聲明為了追求長期投資報酬極大化的可能性，願意接受大幅度投資價值損失等情，則被告依原告自述之金融知識、過往經驗、財產狀況及風險承受能力，並根據其需求分析，進而評估原告之投資適合度為「4-成長型」，可購買風險等級「1-基本型」、「2-保守型」、「3-穩健型」、「4-成長型」之金融商品，堪認已依據合理基礎判斷適合度，並非濫行提供金融商品或錯誤進行評估，自不能謂其未善盡了解原告之責或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不得認有違反前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信託法、信託業法、金融服務業辦法、信託業管理辦法、信託業遵循事項、高齡客戶自律規範、揭露風險辦法等法令規定。至於原告雖指摘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上無法辨識部分承辦人員姓名，渣打銀行亦未能提供員編號碼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89頁），然並未否認該等問卷形式上真正，且前述瑕疵亦顯不影響投資適合度之判斷，自無從據此形成對其有利之心證。
　⒊原告另主張黃成斐並未考量其為公益性質之財團法人，應遵守財團法人法第19條第3項第6款及投資項目規定第2條第1項規定，卻未充分揭露風險，仍推薦不符合前開規定之系爭基金云云，惟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之目的係協助金融消費者了解投資交易之適合度，而非審查適法性，業如前述。何況，被告雖不否認黃成斐曾向王紹堉、沈瑞瑾說明可投資基金之內容及投資規劃（見本院卷二第211頁），然系爭信託契約Ⅱ第貳點第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5條第6項、第參點第4條第1項、第3項第1款分別約定：「受託人就本信託財產不具運用決定權，該決定運用權屬於委託人所有。受託人係依據委託人之運用指示，以受託人名義代委託人與交易相對人進行投資交易」、「委託人不得為違反法令之運用指示，除委託人之指示違法或不當外，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及委託人之運用指示管理及處分本信託財產」、「如受託人認為委託人之指示有不明確或有違法令之情事或有違相關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作業規則者，受託人得拒絕執行委託人所為之指示，受託人將該未予執行之情事儘速通知委託人」、「基金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委託人應瞭解並承擔交易可能產生之損益，且最大可能損失達原始投資金額」、「基金交易應考量之風險如下：⑴投資標的及投資地區可能產生之風險：市場（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匯率、股價、指數或其他標的資產之價格波動）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產業景氣循環變動、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法令、貨幣等風險」（見本院卷一第50、53頁），此外，原告進行系爭基金交易時亦清楚聲明已詳閱系爭信託契約之風險預告及揭露事項，並表明：「本投資完全是根據我/我們自行判斷」等語，有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05、321、337、351、369、387、417、434、453頁），準此，縱令黃成斐有推薦系爭基金之行為，原告仍在知情投資風險之前提下，本於自由意志及自身需求決定是否申購，渣打銀行亦悉依原告所為之運用指示辦理申購事宜，至於原告則負有應為適法指示之義務，包含自行確認系爭基金是否符合其法人屬性之投資項目，而非將該義務以KYC為由轉嫁予被告，此觀諸依照前開約定，渣打銀行「得」拒絕違法指示一事，足見系爭信託契約並未課與渣打銀行審核系爭基金交易適法性之義務，即可明瞭，自難謂被告有未充分揭露風險或導致原告誤信之情事，亦無從認定其有違反前開金融法令。　　
　⒋原告又以黃成斐早已知悉原告投資標的受有法令限制，卻仍違法進行投資服務，顯然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並提出渣打銀行112年5月24日函文佐證（見本院卷一第113-115頁），然遭被告所否認，參以前開函文提及：「因教育部先前對於基金會之投資標的，只告知法規規範可投資國內固定收益型基金，對於固定收益之認定，依過去經驗，多為固定配息。而遲至111年，教育部才告知固定收益之判定，須以投信投顧公會之特別幾項代號來認定，實已經過三年才行糾正」等語，然縱依前開內容，至多僅可證明原告投資標的受有法令限制，仍無法得出早於原告申購系爭基金時，被告已明知違法卻仍進行投資交易之結論。何況，原告本應就信託財產之運用為適法指示，渣打銀行不負有審核交易合法與否之義務，均詳述如前，則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責，洵非可採。
　⒌至於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而進行系爭基金買賣交易云云，茲查，比對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見本院卷一第305-306、321-322、337-338、351-352、369-370、387-388、417-418、433-437、453-454、473-475頁），其上委託人兼受益人欄位處均蓋有原告大印及王紹堉小章，核與開戶申請時印鑑、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所載之印文（見本院卷一第274頁、卷二第206頁），相符一致，並經渣打銀行核對蓋有「確認本人無誤」等語，則渣打銀行依其指示申購及買回系爭基金，自屬合法無誤。原告雖以部分文件僅有沈瑞瑾簽名未具原告用印（見本院卷二第392頁），然原告曾於109年1月19日簽立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見本院卷一第273-274頁），已授權沈瑞謹從事各項交易，授權簽章樣式包含印文、簽名，貳式憑壹式有效，嗣後原告雖於109年2月2日申請開戶簽章樣式，並表明先前在渣打銀行使用於各存款及信託帳戶之整合印鑑或原留印鑑作廢（見本院卷二第206-207頁），然係指「印鑑」作廢，而非簽名，且仍指名授權予沈瑞瑾（見本院卷一第154頁），則其以被授權人身分及約定之簽章方式簽具相關文件，實難認有何違反渣打銀行內部與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之約定。更遑論沈瑞瑾既擔任原告執行秘書，並被全權授予進行相關交易之權限，原告焉能諉為不知此情，卻於遭受虧損時以欠缺法人印文為由，事後爭執系爭基金買賣不符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進而主張交易過程違法云云，自非有理。
　⒍是以，綜合前開說明及判斷，原告固主張黃成斐違反前開保護他人之法令、渣打銀行與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約定而應負賠償責任，然均不能舉證以實其說，亦無法使法院形成對其有利之心證，則其依照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自不能准許。至原告主張渣打銀行無正當理由未提出其他兩家教育基金會之投資適合度評估，高度懷疑渣打銀行係建議渠等投資標的以安全可靠為原則，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認定前開主張為真實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90頁），惟渣打銀行已敘明該部分涉及第三人隱私資料，且各基金會財產及負債狀況不同，無法相互比較（見本院卷二第122頁），尚難謂其未提出資料一事欠缺正當理由，自與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未合，而無適用之餘地，併予敘明。
　㈡渣打銀行不負不完全給付責任
　　原告復以相同事實主張因黃成斐履行債務有故意過失，渣打銀行應就其履行輔助人負同一責任，而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向渣打銀行請求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見本院卷二第236頁），然侵權行為及不完全給付均以債務人可歸責為前提，惟原告所指稱黃成斐無視原告本質及王紹堉高齡，並未確實辦理投資適合度評估，亦未能充分揭露風險而建議投資系爭基金，以及違反簽章樣式進行交易等節，均不能成立，亦無從認定被告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業如前述，此外，原告並未舉證其他可歸責於渣打銀行之事由，則其請求命渣打銀行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之責任，亦難認有據。
五、原告不得請求渣打銀行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本息
　㈠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渣打銀行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而依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酌定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98-399頁），惟被告業已妥適辦理投資適合度評估，並告知可能虧蝕本息之投資風險，原告仍自行決定進行交易，且簽章樣式亦屬相符，自難認被告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或未充分揭露風險，尚不能謂有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規定，其既未違反前開規定，則與該法第11條之3第1項構成要件不符，故原告請求酌定懲罰性賠償一節，乃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照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220條、第224條、第227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並命渣打銀行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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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財團法人徐增壽文教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王紹堉  

訴訟代理人  鄭小康律師

被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被      告  黃成斐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後，數度變更對被告請求金額（見本院卷二第57、

    131-132頁），被告雖均表示不同意（見本院卷二第66、234

    頁），然核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並擴張聲明，依照民事訴訟

    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之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

二、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銘僑」，有經

    濟部函文、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

    第343-348頁），並經其具狀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39-3

    40頁），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經教育部許可成立之教育基金會，被

    告黃成斐任職於被告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

    渣打銀行，下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姓名）擔任經理。原告與

    渣打銀行於民國109年2月26日簽訂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

    有價證券信託契約（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由黃成斐與原告

    法定代理人王紹堉接洽，處理投資事宜，然黃成斐忽視原告

    身為教育基金會之本質及王紹堉已近百歲高齡，違反財團法

    人法第19條第3項第6款、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本於安全可靠

    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下稱投

    資項目規定）第2條第1項、相關金融法令及渣打銀行所定與

    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約定，未確實辦理KYC（Know your c

    ustomer）流程及投資適合度評估，且分析投資適合度過程

    草率，逕將原告投資適合度評估為「最高風險等級」，亦未

    充分履行風險揭露，利用與客戶間專業知識落差及信任，進

    而建議原告投資本不得投資如附表所示之9檔基金（下合稱

    系爭基金），並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而進行系爭基金

    買賣交易，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前開管理不當致原告

    投資不得投資之標的，且不得已提前贖回而虧損，因此受有

    新臺幣（下同）3,931萬6,386元之損害。因黃成斐執行職務

    不法侵害原告，渣打銀行除應連帶負僱用人責任外，其對於

    債之履行顯有過失，亦故意對原告造成損害，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220條、第224條、第227條第2

    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先為一部請求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並命渣打銀行給

    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賠償原

    告2,106萬8,915元或如附表「原幣總損益」欄位之金額，並

    自112年3月29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渣打銀行應賠償原告1,000萬元，並自渣打銀行收受民事

    追加暨陳報五狀繕本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信託契約之投資基金係以外幣為之，贖回迄

    今既未換匯，本件不得以新臺幣作為請求標的，亦不得以贖

    回日之匯率計算損害金額；又相關法令並未要求注意義務及

    於教育部對於轄下財團法人投資標的之限制，故被告未違反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況本件投資人為法人，而非自然人，

    無須適用關於高齡客戶之相關規定；另王紹堉及訴外人即原

    告執行秘書沈瑞瑾並非毫無財務投資經驗之人，黃成斐事先

    已向該二人說明系爭基金之屬性與風險，經渠等指示及確認

    交易，並按月寄發月結單供審閱，嗣後復在原告同意下贖回

    系爭基金；再者，系爭基金交易均有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

    所載簽章樣式，而法人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可用於提款等

    往來交易，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則用於信託投資商品等交

    易，不能用於提款；縱令確有損害，原告本有應遵守財團法

    人法第19條規定之義務，亦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1頁）：　　

　㈠原告為經教育部許可成立之教育基金會，黃成斐於渣打銀行

    擔任經理。原告與渣打銀行於109年2月26日簽訂系爭信託契

    約，並授權王紹堉、沈瑞瑾代表原告進行交易（本院卷一第

    27-86、101-110頁）。

　㈡渣打銀行於109年3月12日、110年3月9日、111年3月2日對原

    告完成投資適合度分析，評估為「4-成長型」（本院卷一第

    283-289頁）。

　㈢王紹堉、沈瑞瑾分別簽署系爭基金之「申購交易指示書」、

    「財富管理投資商品大額交易確認書」（本院卷一第305-46

    8頁）。

　㈣沈瑞瑾於111年11月3日向渣打銀行辦理系爭基金贖回交易（

    本院卷一第473-506頁）。

四、原告不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

　㈠被告不負侵權行為責任

　　原告主張因黃成斐忽視原告本質及王紹堉高齡，未確實辦理

    KYC及投資適合度評估，分析過程草率，亦未充分揭露風險

    ，竟建議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並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

    進行前開交易，而有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

    條、第10條、信託法第22條、信託業法第22條、金融服務業

    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下稱金融服務業

    辦法）第2條、第4條第3項、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

    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下稱信託業管理辦法）第

    22條第1項第2、3款、信託業建立非專業投資人商品適合度

    規章應遵循事項（下稱信託業遵循事項）第2條第3項第2、3

    款、第3條、銀行業公平對待高齡客戶自律規範（下稱高齡

    客戶自律規範）第8條第1項第2、3款、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

    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下稱揭露

    風險辦法）第3、5條，而有民法第184條第2項侵權行為，渣

    打銀行亦應依同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

    任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4-235、311-214頁），惟查：

　⒈原告與渣打銀行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並授權由王紹堉、沈瑞

    瑾代表進行交易，渣打銀行已對原告進行投資適合度分析，

    嗣後原告申購系爭基金，迄111年11月3日辦理贖回交易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如上，並有開戶總約定書、法人戶交易指

    示授權書、投資適合度分析、系爭基金交易資料（含信託資

    金交易指示書、投資商品大額交易確認、買回同意書）等件

    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7-86、101-110、283-289、305-4

    68、473-506頁），自堪信為真實。

　⒉原告雖主張黃成斐忽略其本質及王紹堉高齡，而錯誤評估投

    資適合度，且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無法確認員工姓名及編號

    ，足見評估過程草率云云，然查，原告乃授權王紹堉、沈瑞

    瑾辦理渣打銀行法人帳戶之一切事項，包含信託投資商品、

    超值外幣結構型帳戶/70％超值外幣結構型帳戶、結構型商品

    、有價證券交易等，有申請書、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附卷

    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4、273-274頁），是以，該二人係以

    被授權人身分填寫投資適合度分析，足見契約當事人為原告

    財團法人，而非自然人，縱令王紹堉、沈瑞瑾於締約之際已

    有相當年歲（見本院卷一第179-180頁），仍不受前開高齡

    客戶自律規範、信託業遵循事項所規範，此觀諸渠等所填載

    之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見本院卷一第283-289頁），均已

    聲明被授權人係依照企業契約實際狀況自行填寫，未受任何

    第三人影響一節，至為灼然。其次，依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

    導言可知，目的僅在於透過分析企業投資標的、經驗、財務

    狀況及對風險之態度等資訊，協助其了解投資適合度，藉此

    決定後續投資方向而已，並非適法與否之審核。而細繹王紹

    堉、沈瑞瑾四度填具之內容，皆表明原告當前財務狀況為2,

    000萬元至3,000萬元，具有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固定收

    益型商品、基金、股票、選擇權或槓桿交易帳戶等相關知識

    及投資經驗，對商品風險識別能力較高，且勾選投資目標為

    「成長型」，目標為能有高等投資報酬率，願意接受15％至2

    0％投資損失，並聲明為了追求長期投資報酬極大化的可能性

    ，願意接受大幅度投資價值損失等情，則被告依原告自述之

    金融知識、過往經驗、財產狀況及風險承受能力，並根據其

    需求分析，進而評估原告之投資適合度為「4-成長型」，可

    購買風險等級「1-基本型」、「2-保守型」、「3-穩健型」

    、「4-成長型」之金融商品，堪認已依據合理基礎判斷適合

    度，並非濫行提供金融商品或錯誤進行評估，自不能謂其未

    善盡了解原告之責或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不得認

    有違反前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信託法、信託業法、金融服

    務業辦法、信託業管理辦法、信託業遵循事項、高齡客戶自

    律規範、揭露風險辦法等法令規定。至於原告雖指摘投資適

    合度分析問卷上無法辨識部分承辦人員姓名，渣打銀行亦未

    能提供員編號碼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89頁），然並未否認

    該等問卷形式上真正，且前述瑕疵亦顯不影響投資適合度之

    判斷，自無從據此形成對其有利之心證。

　⒊原告另主張黃成斐並未考量其為公益性質之財團法人，應遵

    守財團法人法第19條第3項第6款及投資項目規定第2條第1項

    規定，卻未充分揭露風險，仍推薦不符合前開規定之系爭基

    金云云，惟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之目的係協助金融消費者了

    解投資交易之適合度，而非審查適法性，業如前述。何況，

    被告雖不否認黃成斐曾向王紹堉、沈瑞瑾說明可投資基金之

    內容及投資規劃（見本院卷二第211頁），然系爭信託契約Ⅱ

    第貳點第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5條第6項、第參點

    第4條第1項、第3項第1款分別約定：「受託人就本信託財產

    不具運用決定權，該決定運用權屬於委託人所有。受託人係

    依據委託人之運用指示，以受託人名義代委託人與交易相對

    人進行投資交易」、「委託人不得為違反法令之運用指示，

    除委託人之指示違法或不當外，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及委託

    人之運用指示管理及處分本信託財產」、「如受託人認為委

    託人之指示有不明確或有違法令之情事或有違相關特定金錢

    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作業規則者，受託人得拒絕執

    行委託人所為之指示，受託人將該未予執行之情事儘速通知

    委託人」、「基金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委託人應瞭解

    並承擔交易可能產生之損益，且最大可能損失達原始投資金

    額」、「基金交易應考量之風險如下：⑴投資標的及投資地

    區可能產生之風險：市場（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匯率、

    股價、指數或其他標的資產之價格波動）風險、流動性風險

    、信用風險、產業景氣循環變動、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法令

    、貨幣等風險」（見本院卷一第50、53頁），此外，原告進

    行系爭基金交易時亦清楚聲明已詳閱系爭信託契約之風險預

    告及揭露事項，並表明：「本投資完全是根據我/我們自行

    判斷」等語，有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

    第305、321、337、351、369、387、417、434、453頁），

    準此，縱令黃成斐有推薦系爭基金之行為，原告仍在知情投

    資風險之前提下，本於自由意志及自身需求決定是否申購，

    渣打銀行亦悉依原告所為之運用指示辦理申購事宜，至於原

    告則負有應為適法指示之義務，包含自行確認系爭基金是否

    符合其法人屬性之投資項目，而非將該義務以KYC為由轉嫁

    予被告，此觀諸依照前開約定，渣打銀行「得」拒絕違法指

    示一事，足見系爭信託契約並未課與渣打銀行審核系爭基金

    交易適法性之義務，即可明瞭，自難謂被告有未充分揭露風

    險或導致原告誤信之情事，亦無從認定其有違反前開金融法

    令。　　

　⒋原告又以黃成斐早已知悉原告投資標的受有法令限制，卻仍

    違法進行投資服務，顯然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

    並提出渣打銀行112年5月24日函文佐證（見本院卷一第113-

    115頁），然遭被告所否認，參以前開函文提及：「因教育

    部先前對於基金會之投資標的，只告知法規規範可投資國內

    固定收益型基金，對於固定收益之認定，依過去經驗，多為

    固定配息。而遲至111年，教育部才告知固定收益之判定，

    須以投信投顧公會之特別幾項代號來認定，實已經過三年才

    行糾正」等語，然縱依前開內容，至多僅可證明原告投資標

    的受有法令限制，仍無法得出早於原告申購系爭基金時，被

    告已明知違法卻仍進行投資交易之結論。何況，原告本應就

    信託財產之運用為適法指示，渣打銀行不負有審核交易合法

    與否之義務，均詳述如前，則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

    理人之責，洵非可採。

　⒌至於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而進行系爭基

    金買賣交易云云，茲查，比對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見本院

    卷一第305-306、321-322、337-338、351-352、369-370、3

    87-388、417-418、433-437、453-454、473-475頁），其上

    委託人兼受益人欄位處均蓋有原告大印及王紹堉小章，核與

    開戶申請時印鑑、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所載之印文（見本

    院卷一第274頁、卷二第206頁），相符一致，並經渣打銀行

    核對蓋有「確認本人無誤」等語，則渣打銀行依其指示申購

    及買回系爭基金，自屬合法無誤。原告雖以部分文件僅有沈

    瑞瑾簽名未具原告用印（見本院卷二第392頁），然原告曾

    於109年1月19日簽立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見本院卷一第

    273-274頁），已授權沈瑞謹從事各項交易，授權簽章樣式

    包含印文、簽名，貳式憑壹式有效，嗣後原告雖於109年2月

    2日申請開戶簽章樣式，並表明先前在渣打銀行使用於各存

    款及信託帳戶之整合印鑑或原留印鑑作廢（見本院卷二第20

    6-207頁），然係指「印鑑」作廢，而非簽名，且仍指名授

    權予沈瑞瑾（見本院卷一第154頁），則其以被授權人身分

    及約定之簽章方式簽具相關文件，實難認有何違反渣打銀行

    內部與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之約定。更遑論沈瑞瑾既擔任

    原告執行秘書，並被全權授予進行相關交易之權限，原告焉

    能諉為不知此情，卻於遭受虧損時以欠缺法人印文為由，事

    後爭執系爭基金買賣不符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進而主張

    交易過程違法云云，自非有理。

　⒍是以，綜合前開說明及判斷，原告固主張黃成斐違反前開保

    護他人之法令、渣打銀行與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約定而應

    負賠償責任，然均不能舉證以實其說，亦無法使法院形成對

    其有利之心證，則其依照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自不能准許。至

    原告主張渣打銀行無正當理由未提出其他兩家教育基金會之

    投資適合度評估，高度懷疑渣打銀行係建議渠等投資標的以

    安全可靠為原則，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認定前開

    主張為真實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90頁），惟渣打銀行已敘

    明該部分涉及第三人隱私資料，且各基金會財產及負債狀況

    不同，無法相互比較（見本院卷二第122頁），尚難謂其未

    提出資料一事欠缺正當理由，自與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

    規定未合，而無適用之餘地，併予敘明。

　㈡渣打銀行不負不完全給付責任

　　原告復以相同事實主張因黃成斐履行債務有故意過失，渣打

    銀行應就其履行輔助人負同一責任，而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

    規定向渣打銀行請求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見本院卷二第

    236頁），然侵權行為及不完全給付均以債務人可歸責為前

    提，惟原告所指稱黃成斐無視原告本質及王紹堉高齡，並未

    確實辦理投資適合度評估，亦未能充分揭露風險而建議投資

    系爭基金，以及違反簽章樣式進行交易等節，均不能成立，

    亦無從認定被告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業如前述，此

    外，原告並未舉證其他可歸責於渣打銀行之事由，則其請求

    命渣打銀行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之責任，亦難認有據。

五、原告不得請求渣打銀行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本息

　㈠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

    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

    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

    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1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渣打銀行違反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而

    依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酌定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

    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98-399頁），惟被告業已妥適辦理投

    資適合度評估，並告知可能虧蝕本息之投資風險，原告仍自

    行決定進行交易，且簽章樣式亦屬相符，自難認被告欠缺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或未充分揭露風險，尚不能謂有違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規定

    ，其既未違反前開規定，則與該法第11條之3第1項構成要件

    不符，故原告請求酌定懲罰性賠償一節，乃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照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

    220條、第224條、第227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

    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並

    命渣打銀行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

    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68號

原      告  財團法人徐增壽文教基金會





法定代理人  王紹堉  

訴訟代理人  鄭小康律師

被      告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銘僑  

被      告  黃成斐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黃胤欣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起訴後，數度變更對被告請求金額（見本院卷二第57、131-132頁），被告雖均表示不同意（見本院卷二第66、234頁），然核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並擴張聲明，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之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變更法定代理人為「陳銘僑」，有經濟部函文、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343-348頁），並經其具狀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339-340頁），核無不合，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為經教育部許可成立之教育基金會，被告黃成斐任職於被告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渣打銀行，下合稱被告，分則逕稱姓名）擔任經理。原告與渣打銀行於民國109年2月26日簽訂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信託契約（下稱系爭信託契約），由黃成斐與原告法定代理人王紹堉接洽，處理投資事宜，然黃成斐忽視原告身為教育基金會之本質及王紹堉已近百歲高齡，違反財團法人法第19條第3項第6款、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下稱投資項目規定）第2條第1項、相關金融法令及渣打銀行所定與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約定，未確實辦理KYC（Know your customer）流程及投資適合度評估，且分析投資適合度過程草率，逕將原告投資適合度評估為「最高風險等級」，亦未充分履行風險揭露，利用與客戶間專業知識落差及信任，進而建議原告投資本不得投資如附表所示之9檔基金（下合稱系爭基金），並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而進行系爭基金買賣交易，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前開管理不當致原告投資不得投資之標的，且不得已提前贖回而虧損，因此受有新臺幣（下同）3,931萬6,386元之損害。因黃成斐執行職務不法侵害原告，渣打銀行除應連帶負僱用人責任外，其對於債之履行顯有過失，亦故意對原告造成損害，爰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220條、第224條、第227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先為一部請求，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並命渣打銀行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賠償原告2,106萬8,915元或如附表「原幣總損益」欄位之金額，並自112年3月29日起至清償之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渣打銀行應賠償原告1,000萬元，並自渣打銀行收受民事追加暨陳報五狀繕本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系爭信託契約之投資基金係以外幣為之，贖回迄今既未換匯，本件不得以新臺幣作為請求標的，亦不得以贖回日之匯率計算損害金額；又相關法令並未要求注意義務及於教育部對於轄下財團法人投資標的之限制，故被告未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況本件投資人為法人，而非自然人，無須適用關於高齡客戶之相關規定；另王紹堉及訴外人即原告執行秘書沈瑞瑾並非毫無財務投資經驗之人，黃成斐事先已向該二人說明系爭基金之屬性與風險，經渠等指示及確認交易，並按月寄發月結單供審閱，嗣後復在原告同意下贖回系爭基金；再者，系爭基金交易均有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所載簽章樣式，而法人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可用於提款等往來交易，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則用於信託投資商品等交易，不能用於提款；縱令確有損害，原告本有應遵守財團法人法第19條規定之義務，亦與有過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二第241頁）：　　

　㈠原告為經教育部許可成立之教育基金會，黃成斐於渣打銀行擔任經理。原告與渣打銀行於109年2月26日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並授權王紹堉、沈瑞瑾代表原告進行交易（本院卷一第27-86、101-110頁）。

　㈡渣打銀行於109年3月12日、110年3月9日、111年3月2日對原告完成投資適合度分析，評估為「4-成長型」（本院卷一第283-289頁）。

　㈢王紹堉、沈瑞瑾分別簽署系爭基金之「申購交易指示書」、「財富管理投資商品大額交易確認書」（本院卷一第305-468頁）。

　㈣沈瑞瑾於111年11月3日向渣打銀行辦理系爭基金贖回交易（本院卷一第473-506頁）。

四、原告不得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

　㈠被告不負侵權行為責任

　　原告主張因黃成斐忽視原告本質及王紹堉高齡，未確實辦理KYC及投資適合度評估，分析過程草率，亦未充分揭露風險，竟建議原告投資系爭基金，並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進行前開交易，而有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條、第10條、信託法第22條、信託業法第22條、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下稱金融服務業辦法）第2條、第4條第3項、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下稱信託業管理辦法）第22條第1項第2、3款、信託業建立非專業投資人商品適合度規章應遵循事項（下稱信託業遵循事項）第2條第3項第2、3款、第3條、銀行業公平對待高齡客戶自律規範（下稱高齡客戶自律規範）第8條第1項第2、3款、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務前說明契約重要內容及揭露風險辦法（下稱揭露風險辦法）第3、5條，而有民法第184條第2項侵權行為，渣打銀行亦應依同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34-235、311-214頁），惟查：

　⒈原告與渣打銀行簽訂系爭信託契約，並授權由王紹堉、沈瑞瑾代表進行交易，渣打銀行已對原告進行投資適合度分析，嗣後原告申購系爭基金，迄111年11月3日辦理贖回交易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如上，並有開戶總約定書、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投資適合度分析、系爭基金交易資料（含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投資商品大額交易確認、買回同意書）等件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7-86、101-110、283-289、305-468、473-506頁），自堪信為真實。

　⒉原告雖主張黃成斐忽略其本質及王紹堉高齡，而錯誤評估投資適合度，且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無法確認員工姓名及編號，足見評估過程草率云云，然查，原告乃授權王紹堉、沈瑞瑾辦理渣打銀行法人帳戶之一切事項，包含信託投資商品、超值外幣結構型帳戶/70％超值外幣結構型帳戶、結構型商品、有價證券交易等，有申請書、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54、273-274頁），是以，該二人係以被授權人身分填寫投資適合度分析，足見契約當事人為原告財團法人，而非自然人，縱令王紹堉、沈瑞瑾於締約之際已有相當年歲（見本院卷一第179-180頁），仍不受前開高齡客戶自律規範、信託業遵循事項所規範，此觀諸渠等所填載之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見本院卷一第283-289頁），均已聲明被授權人係依照企業契約實際狀況自行填寫，未受任何第三人影響一節，至為灼然。其次，依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導言可知，目的僅在於透過分析企業投資標的、經驗、財務狀況及對風險之態度等資訊，協助其了解投資適合度，藉此決定後續投資方向而已，並非適法與否之審核。而細繹王紹堉、沈瑞瑾四度填具之內容，皆表明原告當前財務狀況為2,000萬元至3,000萬元，具有外匯、衍生性金融商品、固定收益型商品、基金、股票、選擇權或槓桿交易帳戶等相關知識及投資經驗，對商品風險識別能力較高，且勾選投資目標為「成長型」，目標為能有高等投資報酬率，願意接受15％至20％投資損失，並聲明為了追求長期投資報酬極大化的可能性，願意接受大幅度投資價值損失等情，則被告依原告自述之金融知識、過往經驗、財產狀況及風險承受能力，並根據其需求分析，進而評估原告之投資適合度為「4-成長型」，可購買風險等級「1-基本型」、「2-保守型」、「3-穩健型」、「4-成長型」之金融商品，堪認已依據合理基礎判斷適合度，並非濫行提供金融商品或錯誤進行評估，自不能謂其未善盡了解原告之責或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不得認有違反前開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信託法、信託業法、金融服務業辦法、信託業管理辦法、信託業遵循事項、高齡客戶自律規範、揭露風險辦法等法令規定。至於原告雖指摘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上無法辨識部分承辦人員姓名，渣打銀行亦未能提供員編號碼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89頁），然並未否認該等問卷形式上真正，且前述瑕疵亦顯不影響投資適合度之判斷，自無從據此形成對其有利之心證。

　⒊原告另主張黃成斐並未考量其為公益性質之財團法人，應遵守財團法人法第19條第3項第6款及投資項目規定第2條第1項規定，卻未充分揭露風險，仍推薦不符合前開規定之系爭基金云云，惟投資適合度分析問卷之目的係協助金融消費者了解投資交易之適合度，而非審查適法性，業如前述。何況，被告雖不否認黃成斐曾向王紹堉、沈瑞瑾說明可投資基金之內容及投資規劃（見本院卷二第211頁），然系爭信託契約Ⅱ第貳點第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第5條第6項、第參點第4條第1項、第3項第1款分別約定：「受託人就本信託財產不具運用決定權，該決定運用權屬於委託人所有。受託人係依據委託人之運用指示，以受託人名義代委託人與交易相對人進行投資交易」、「委託人不得為違反法令之運用指示，除委託人之指示違法或不當外，受託人應依信託本旨及委託人之運用指示管理及處分本信託財產」、「如受託人認為委託人之指示有不明確或有違法令之情事或有違相關特定金錢信託資金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作業規則者，受託人得拒絕執行委託人所為之指示，受託人將該未予執行之情事儘速通知委託人」、「基金買賣係以自己之判斷為之，委託人應瞭解並承擔交易可能產生之損益，且最大可能損失達原始投資金額」、「基金交易應考量之風險如下：⑴投資標的及投資地區可能產生之風險：市場（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匯率、股價、指數或其他標的資產之價格波動）風險、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產業景氣循環變動、證券相關商品交易、法令、貨幣等風險」（見本院卷一第50、53頁），此外，原告進行系爭基金交易時亦清楚聲明已詳閱系爭信託契約之風險預告及揭露事項，並表明：「本投資完全是根據我/我們自行判斷」等語，有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05、321、337、351、369、387、417、434、453頁），準此，縱令黃成斐有推薦系爭基金之行為，原告仍在知情投資風險之前提下，本於自由意志及自身需求決定是否申購，渣打銀行亦悉依原告所為之運用指示辦理申購事宜，至於原告則負有應為適法指示之義務，包含自行確認系爭基金是否符合其法人屬性之投資項目，而非將該義務以KYC為由轉嫁予被告，此觀諸依照前開約定，渣打銀行「得」拒絕違法指示一事，足見系爭信託契約並未課與渣打銀行審核系爭基金交易適法性之義務，即可明瞭，自難謂被告有未充分揭露風險或導致原告誤信之情事，亦無從認定其有違反前開金融法令。　　

　⒋原告又以黃成斐早已知悉原告投資標的受有法令限制，卻仍違法進行投資服務，顯然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云云，並提出渣打銀行112年5月24日函文佐證（見本院卷一第113-115頁），然遭被告所否認，參以前開函文提及：「因教育部先前對於基金會之投資標的，只告知法規規範可投資國內固定收益型基金，對於固定收益之認定，依過去經驗，多為固定配息。而遲至111年，教育部才告知固定收益之判定，須以投信投顧公會之特別幾項代號來認定，實已經過三年才行糾正」等語，然縱依前開內容，至多僅可證明原告投資標的受有法令限制，仍無法得出早於原告申購系爭基金時，被告已明知違法卻仍進行投資交易之結論。何況，原告本應就信託財產之運用為適法指示，渣打銀行不負有審核交易合法與否之義務，均詳述如前，則原告據此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之責，洵非可採。

　⒌至於原告主張被告違反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而進行系爭基金買賣交易云云，茲查，比對信託資金交易指示書（見本院卷一第305-306、321-322、337-338、351-352、369-370、387-388、417-418、433-437、453-454、473-475頁），其上委託人兼受益人欄位處均蓋有原告大印及王紹堉小章，核與開戶申請時印鑑、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所載之印文（見本院卷一第274頁、卷二第206頁），相符一致，並經渣打銀行核對蓋有「確認本人無誤」等語，則渣打銀行依其指示申購及買回系爭基金，自屬合法無誤。原告雖以部分文件僅有沈瑞瑾簽名未具原告用印（見本院卷二第392頁），然原告曾於109年1月19日簽立法人戶交易指示授權書（見本院卷一第273-274頁），已授權沈瑞謹從事各項交易，授權簽章樣式包含印文、簽名，貳式憑壹式有效，嗣後原告雖於109年2月2日申請開戶簽章樣式，並表明先前在渣打銀行使用於各存款及信託帳戶之整合印鑑或原留印鑑作廢（見本院卷二第206-207頁），然係指「印鑑」作廢，而非簽名，且仍指名授權予沈瑞瑾（見本院卷一第154頁），則其以被授權人身分及約定之簽章方式簽具相關文件，實難認有何違反渣打銀行內部與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之約定。更遑論沈瑞瑾既擔任原告執行秘書，並被全權授予進行相關交易之權限，原告焉能諉為不知此情，卻於遭受虧損時以欠缺法人印文為由，事後爭執系爭基金買賣不符開戶申請書之簽章樣式，進而主張交易過程違法云云，自非有理。

　⒍是以，綜合前開說明及判斷，原告固主張黃成斐違反前開保護他人之法令、渣打銀行與客戶業務往來交易事項約定而應負賠償責任，然均不能舉證以實其說，亦無法使法院形成對其有利之心證，則其依照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自不能准許。至原告主張渣打銀行無正當理由未提出其他兩家教育基金會之投資適合度評估，高度懷疑渣打銀行係建議渠等投資標的以安全可靠為原則，請求依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認定前開主張為真實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90頁），惟渣打銀行已敘明該部分涉及第三人隱私資料，且各基金會財產及負債狀況不同，無法相互比較（見本院卷二第122頁），尚難謂其未提出資料一事欠缺正當理由，自與民事訴訟法第345條第1項規定未合，而無適用之餘地，併予敘明。

　㈡渣打銀行不負不完全給付責任

　　原告復以相同事實主張因黃成斐履行債務有故意過失，渣打銀行應就其履行輔助人負同一責任，而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規定向渣打銀行請求不完全給付之損害賠償（見本院卷二第236頁），然侵權行為及不完全給付均以債務人可歸責為前提，惟原告所指稱黃成斐無視原告本質及王紹堉高齡，並未確實辦理投資適合度評估，亦未能充分揭露風險而建議投資系爭基金，以及違反簽章樣式進行交易等節，均不能成立，亦無從認定被告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業如前述，此外，原告並未舉證其他可歸責於渣打銀行之事由，則其請求命渣打銀行負不完全給付損害賠償之責任，亦難認有據。

五、原告不得請求渣打銀行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本息

　㈠按金融服務業因違反本法規定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於故意所致之損害，法院得因金融消費者之請求，依侵害情節，酌定損害額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對於過失所致之損害，得酌定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渣打銀行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而依同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酌定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98-399頁），惟被告業已妥適辦理投資適合度評估，並告知可能虧蝕本息之投資風險，原告仍自行決定進行交易，且簽章樣式亦屬相符，自難認被告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或未充分揭露風險，尚不能謂有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3項、第9條第1項、第10條第1項規定，其既未違反前開規定，則與該法第11條之3第1項構成要件不符，故原告請求酌定懲罰性賠償一節，乃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照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第220條、第224條、第227條第2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3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賠償2,106萬8,915元本息，並命渣打銀行給付懲罰性賠償1,000萬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